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組織要點108.6.28校務會議通過
一、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推動體育班課程發展，依據教育部108年6月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54374B號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」，訂定本校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組織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二、本校應成立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，置委員11人至17人，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之任務及職掌如下：
（一）掌握學校願景及運動特色，發展學校體育班本位課程。
（二）撰述學校體育班課程計畫。

（三）審查特殊優秀運動選手個別化課程。

（四）體育相關課程自編教科用書、競技運動綜合訓練課程計畫。

（五）實施體育班課程評鑑等。
三、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，其組成方式如下：
（一）行政人員：校長、學務主任、教務主任、體育組長為當然委員。
（二）體育班導師：含7、8、9年級。
（三）專任運動教練：含體育班各專長種類校隊教練。
（四）體育班各領域（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）授課教師代表。
（五）體育班家長代表、體育班學生代表。
（六）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，任一性別委員人數，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
四、委員任期為一學年，委員應於任期內履行委員之義務。委員參加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會議時，學校應核予公假登記。
五、學校體育班課程設計為學校本位課程規畫之具體成果，應由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報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，始得陳報各該主管機關。
六、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應於每學年體育班設班申請前，擬定下一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規畫。
七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114學年度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組織職掌表
	
	職稱
	現職
	姓名
	負 責 事 項
	備註

	1
	當然委員
召集人
	校長
	池旭臺/男
	
	

	2
	當然委員
	教務主任
	張素惠/女
	
	社會領域

	3
	當然委員
	學務主任
	葉修齊/男
	
	自然領域

	4
	當然委員
	體育組長
	邱斯婷/女
	
	執行秘書

	5
	委   員
	體育班召集人
	石世章/男
	
	

	6
	委   員
	體育班導師(七)
	朱芳儀/女
	
	國文領域

	7
	委   員
	體育班導師(八)
	張維舫/女
	
	國文領域

	8
	委   員
	體育班導師(九)
	林欣穎/女
	
	數學領域

	9
	委   員
	專任教練(手)
	陳怡伶/女
	
	

	10
	委   員
	體育教師(手)
	李協政/男
	
	

	11
	委   員
	體育教師(籃)
	蔡玉婷/女
	
	

	12
	委   員
	領域授課教師代表
	陳律明/男
	
	英文領域

	13
	委   員
	家長代表(手)
	王芝淇/女
	
	

	14
	委   員
	家長代表(籃)
	劉仕銘/男
	
	

	15
	委   員
	學生代表
	林泳豐/男
	
	


列席：家長代表(各個專項、各年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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